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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2015年 8 月 6 日下午 13:30 分 

召开地点：长春市飞跃路 2686 号，本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副董事长曲慧霞 

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2、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3、审议《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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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商业连锁），为满足日常经营周转的需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10,000 万元人民币。公

司拟为商业连锁 10,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

限为一年。 

被担保人名称：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与锦西路交汇万鑫花园 3 号

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于惠舫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综合零售（由分公司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服务，

场地租赁（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

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商业连锁资产总额 85,656.49 万元，负债

总额 26,540.42 万元，无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 30.98%，所有者权

益 59,116.07 万元。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9,329.80 万元，实现净

利润-883.93 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5 年 3 月 31 日，商业连锁资产总额 89,930.67 万元，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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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31,050.91 万元，无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 34.53%，所有者权益

58,879.76 万元。2015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8,730.56 万元，实

现净利润-236.63 万元（未经审计）。 

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商业连锁目前发展态势良好，连锁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不

断提高，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商业连锁业务的健康发展，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商业连锁的运营和资信状况良好，本公司对被担保人的运营和资

金运用等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提供该笔流动

资金贷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风险可控。 

截止本日前，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为 112,000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 201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0.43%。  

除对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无其他担保及逾期担保。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4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山合

兴），为满足日常经营周转的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

分行申请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4,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白山合兴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三年。 

被担保人名称：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地：白山市浑江区浑江大街 147 号 

法定代表人：丁贵宾 

注册资本：3,025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边境小额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

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房屋租赁；销售：保健食品、化妆品；以下

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副食品、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

粮油、电信器材、金银珠宝、饮食服务、钢材、汽车配件钟表、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办公用品、计算机及配件；仓储租赁；家

用电器修理等。 

2014 年 12 月 31 日，白山合兴资产总额 32,869.18 万元，负债

总额 22,400.6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5,500万元，资产负债率 68.15%，

所有者权益 10,468.54 万元。 2014 年 7-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336.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7.83 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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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审计）。 

2015 年 3 月 31 日，白山合兴资产总额 29,120.57 万元，负债总

额 18,422.7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5,30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3.26%，

所有者权益 10,697.80万元。201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0,517.49

万元，实现净利润 223.88 万元（未经审计）。 

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被担保人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

册资本 3,025 万元，本公司出资 1,845.84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61.03%，其他法人和自然人股东出资 1,179.16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 38.97%。 

白山合兴区域经营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拥有稳定的

销售渠道及广泛的消费群体，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态势较明显。

白山合兴的发展，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较积极的影

响。 

白山合兴的运营和资信状况良好，本公司对被担保人的运营和资

金运用等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提供该笔流动

资金贷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风险可控。 

截止本日前，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为 112,000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 201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0.43%。  

除对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无其他担保及逾期担保。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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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三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财务成本，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对资

金的需求，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并在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额度有效期内，根据公司自身资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具

体方案和授权事宜如下：  

（一）发行方案  

1、发行金额：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含 35 亿元）的

超短期融资券，且注册额度内可以循环发行；  

    2、发行期限：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有效期

内，单支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含 270 天）；  

    3、发行利率：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利率将根据公司信用评级情

况及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确定；  

    4、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5、募集资金用途：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营运资金。  

    6、本次决议的效力：本次发行事宜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在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授权事宜  

    为保证此次发行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全权处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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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确定具体的发行方案、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

行利率等，及办理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上市手续；  

    2、根据交易商协会要求，制作、修改和报送本次发行的申报材

料；  

    3、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上市及投

资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注册报告、发行公告、发行计划、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等）；  

    4、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在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 

排及资金使用安排；  

    5、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

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7、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上述授权中第 1 至 5 项授权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

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第 6 至 7 项授权

在相关事件存续期内有效。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